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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88        证券简称：   龙净环保       编号： 临  2012-026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特变电工新疆硅业有限公司 

2×350MW自备热电厂烟气脱硫特许经营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项目名称：特变电工新疆硅业有限公司 2×350MW 自备热电厂烟气脱

硫特许经营项目。 

投资金额：人民币 9,000 万元。 

投资期限：项目投运后 20 年，预计该机组于 2013 年投产，2014 年为特许

经营的完整第一年，2033 年为特许经营的完整最后一年。即特许经营期开始时

间为合同签订日起，终止时间为 2033 年 12 月 31 日。 

预计投资收益率：16.27%。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特变电工新疆硅业有限公司选择本公司作为特变电工新疆硅业有限公司 2

×350MW 自备热电厂烟气脱硫特许经营项目的投资人，该项目是以建设－运营

－移交（BOT）方式建设。本公司以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方式进行投资，项目投

资金额为 9,000万元。 

2、经理办公会审议情况 

本公司经理办公会议决定投资特变电工新疆硅业有限公司2×350MW自备热

电厂烟气脱硫特许经营合同项目。 

3、投资行为生效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的审批权限在公司经理办公会议决定范围内，无需提交董

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项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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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变电工新疆硅业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特变电工新疆硅业有限公司为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特变电工

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84.51%股份。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1997 年 6 月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 600089。 

法定代表人：张新 

注册资本：285,920 万元（贰拾捌亿伍仟玖佰贰拾万元人民币） 

营业执照号：650000039000712 

法定地址：乌鲁木齐市昆明路 158 号野马大厦七层 

营业范围：硅及相关高纯材料的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的研发；新能源建筑

环境环保技术及相关工程项目的研究、设计、系统集成、安装调试维护及咨询服

务；太阳能硅片、太阳能电池片、太阳能电池组件、控制器、逆变器、太阳能蓄

电池、汇流柜、建筑结构、支架、太阳能系统及相关产品应用相关的组配件和环

境设备的制造、安装及技术咨询服务和运营管理；太阳能光伏离网、并网及风光

互补、光伏水电互补、其他与光伏发电互补的系统相关工程设计、生产、安装维

护、销售及售后服务；火电、水利水电工程、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及调试运营；

劳务派遣；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多晶硅产生相关的化工副产物的生产及销

售。 

有效期：2008 年 2 月 20 日至 2038 年 2 月 19 日。 

 

三、对外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输变电行业的龙头企业。特变电工新疆硅业有

限公司是特变电工下属专业从事太阳能级光伏产业及电子级高纯多晶硅材料研

制、生产、经营的高新技术企业。 

特变电工新疆硅业有限公司光伏产业循环经济建设项目已于 2011 年 5 月获

得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该项目是国家差异化产业政策在新疆批复的首个多晶硅

光伏循环经济建设项目，是新疆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首个按照

产业链模式批复的项目，是自治区及国家“十二五”战略的重点工程。项目包括年

产 2×6000 吨多晶硅及 2×350MW 自备热电厂等总投资 72 亿元。 

特变电工新疆硅业有限公司选择本公司作为特变电工新疆硅业有限公司 2

×350MW 自备热电厂烟气脱硫特许经营项目的投资人，该项目是以建设－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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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交（BOT）方式建设。公司以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方式进行投资，项目投资

金额为 9,000 万元，投资期限：项目投运后 20 年，投资方享有脱硫营运电价为

0.013 元人民币/KW·h 和脱硫副产物对外销售及综合利用所带来的收益。 

 

四、特许经营合同主要内容 

根据特变电工新疆硅业有限公司 2×350MW 自备热电厂烟气脱硫特许经营

合同：该项目采用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工艺；特许经营期为项目投运后 20 年；

项目性能参数：脱硫效率≥95%，SO2 排放浓度<50 mg/Nm
3；除尘效率≥50%、

电耗 4470Kwh/h、水耗 114t/h；装置可用率同主机一致；投资方享有脱硫营运电

价为 0.013 元人民币/KW·h 和脱硫副产物对外销售及综合利用所带来的收益；

两台机组预计于 2013 年上半年投产。 

脱硫用电按厂用电价格 0.18 元/度由甲方（特变电工新疆硅业有限公司，下

同）向乙方（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下同）收取，在特许经营期间不作调

整；脱硫厂用电费中已包含脱硫水、气、汽费用，脱硫用水甲方不再单独向乙方

收费。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随着国内火电行业由高速发展向平稳发展的过渡，为稳定公司高素质的专业

队伍，保持脱硫业务的稳定发展，公司于2008年进入了脱硫特许经营领域。成功

投资、建设了华电新疆乌鲁木齐热电厂2×330MW热电联产工程烟气脱硫特许项

目。该项目已投运2年多，系统各项性能指标运行良好，实现可研报告中预测的

投资收益。基于该项目良好的投资收益，在经过充分论证基础上，本着审慎投资

的原则，公司与特变电工新疆硅业有限公司签订烟气脱硫特许经营合同。 

该项目脱硫营运电价为0.013元/KW·h，低于国家关于脱硫电价的补偿0.015

元/KW·h，是基于项目综合运行成本略低，项目水费已包含在厂用电费用中，

不再单独收取 。 

该项目与公司华电新疆乌鲁木齐热电厂脱硫特许经营项目均位于乌鲁木齐

市，且公司在新疆承接多个电厂的脱硫、脱硝、除尘、气力输送项目。本项目的

签订，可有效节省管理费用，每年为公司带来稳定的收益。预计 2014 年为正常

投产第一年，以每年机组发电利用小时数为 5000 小时，每年脱硫运营收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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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5万元，利润总额约 1,565 万元。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1、脱硫电价收入方面存在的风险：脱硫电价收入是以上网电量为计量基础，

而电厂的年发电小时数与新疆电力发展和网调有关 。 

采取的措施：在特许经营合同中明确甲方的最低上网电量，确保基本收益。 

2、技术方面：技术参数的变化(主要指含硫量指标)对脱硫装置的安全运行

可能造成影响。 

采取的措施：（1）在设计方案中增加一定的裕度，保证脱硫装置的安全运

行；（2）甲方已签订的合同中煤质来源稳定，发生较大变化的可能性较小；（3）

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约定因技术参数变化超出一定范围后对乙方的补偿。 

3、运行方面：该项目没有设置旁路烟道，当脱硫机组出故障无法运行时将

导致主机停运，对电厂的稳定运行会造成影响。 

采取的措施：（1）选择质量可靠的设备，提高设备及整个系统可用率；（2）

合同中对由于乙方原因导致机组停运的罚款金额设置了封顶上限；（3）合同中

约定了每年有一次96小时的临时紧急检修时间，可确保脱硫设施在较佳状态下运

行。 

 

七、备查文件  

特变电工新疆硅业有限公司2×350MW自备热电厂烟气脱硫特许经营合同。 

 

特此公告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 9月 5日 


